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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20世纪上半期冀中农村的家庭规模及其成因 
 

——以定县为中心 
 

李金铮 
 

载《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 
 
 

一、绪论 
 

在汉语中，“家”字源远流长，其本义是表示一个以血缘聚居团体为基础的财产
单位，即“家族”，它最初指父系家族公社，引申开来亦代指财产、宗庙和政权
等。①这与今天我们所指称的家庭显然不同，按现代人口学解释，家庭是以婚姻为
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细胞，家庭成员是指以户主为中心的具有亲属关系
的同居、合财、共食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生活单位
和微型的社会共同体。曾几何时，人口众多、代际复杂、多世同堂的大家庭，被西
方人视为中国家庭的常态，并赋予“神话”般的象征意义。近代和后近代的中国革
命者，也将大家庭制度作为批判封建传统的重要标志。应当说，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并成为政府旌表的对象。在宋代，称为“义居”或人口在30人
以上的大家庭有142余户，有的同居人数达数百乃至上千人。②直至清代，仍有这样
的大家庭，福建永春县陈氏就同居12世。③不过，旌表的本身表明，大家庭肯定是
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梁颖：《“家”字之谜及其相关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

期。 
    ②  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142—155页。 
    ③  张研：《清代社会的慢变量：从清代基层社会组织看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与
经济结构的演变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页。 
 
数。而且，有的家庭并不完全符合现代意义的家庭特征。正如史家张国刚指出的，
有的大家庭属于“同居共活”，同居不一定共食，仅在财产上有一定联系。①到民
国时期，也有住在一处，血缘关系密切，但既不共财，更不共食的家庭。1924年李
景汉对河北武清县甄家营的调查表明，“一户中的人口虽有血统的关系，未必共享
财产”，同一户中可能包括2—4个经济独立之家，这样的住户竟占总户数的47％。
②其实，所有经济独立之家才是现代意义的家庭。 

那么，以现代意义的家庭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家庭规模究竟如何呢?早在20世纪
二三十年代，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就对中国家庭问题、人口问题给予了充分关
注，深入乡村进行实地调查，提出家庭规模并非很大的结论，从而突破了以往所谓
大家庭盛行的“规范”认识。③八十年代以降，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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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社会学者又掀起新一轮人口史、家庭史研究的热潮，并得出与二三十年代学
者相似的结论。④台湾学者甚至认为：“在1950年以前，研究中国家庭的社会科学
家都要在他们的论文中严斥中国人是以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为主的说法，但是在1950
年以后，学者们已无需再作这样严正的驳斥，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已同意，所谓‘大
家族’、‘联合家族’以至于‘扩展家族’等等都只是中国人对家族形态的一种理
想而已。”⑤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ttrice Freedman)1957年也认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张国刚：《唐代家庭与家族关系的一个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

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11页。 
②  李景汉：《京兆农村的状况》，《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 
③  参见本文中的有关资料。 
④  就中国近代家庭人口与家庭结构研究而言，主要成果有傅建成：《民国时期

华北农村家庭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6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
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⑤  李亦园：《近代中国家庭的变迁》，《李亦园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第164、167页。台湾学者的重要成果还有陈宽政、赖泽涵：《我国家庭
制度的变迁——家庭形式的历史与人口探讨》，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
专题选刊》第26辑，1979年版。 
 
“在最近十年间，在讨论汉人家庭系统的时候，直言不讳地批评‘大’或者‘联
合’家庭是汉人的典型家庭等陈旧观点，人们几乎是习以为常了。”① 
    就在小家庭的观点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之时，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美
国学者柯恩(Myron Cohen)1965年在台湾美浓镇客家人村落的调查发现，68个家庭有
22个属于联合家庭，占32．4％；如以人数计，689个村民中有377人生活于联合家
庭，比例达到54．7％。②另一学者沃尔夫(Arthur wolf)对1905—1945年台湾北部
海山区的研究也表明，大家庭几乎占25％，其中1936年为30％；若以人数计算，则
占总人数的40％，1936年超过51．7％。他还特别指出，海山区居民的平均家庭人口
并不比中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户量高多少。③鉴于这两位学者的看法，台湾人类学家
李亦园对以往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以简单户量推测家庭形式的途径，如不经过
仔细的资料分析，实是非常危险的事，但这却是一般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喜欢
用的方法。”④ 
  不过，柯恩与沃尔夫的研究毕竟限于台湾，是否适合整个台湾乃至更广大的地区
还很难说。柯恩自己对此也表示怀疑，他在论文中就引用了甘林(Gallin．B)对台湾
中部一个村落的研究成果，联合家庭仅占总家数的5％，占人家总数的10％，大家庭
只是少数。⑤李亦园对此也极为慎重，他说“我们没有以为台湾的资料就可以代表
中国的想法，只是认为台湾的现象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在特殊地区的一种发展。”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版，第26页。 

②  Myron L . Cohen, "Variations in complexity among Chinese Family 
Groups : The Impact of Modemization ".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 Vol.29, No5,1967.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历史学博士生樊
书华为我复印和邮寄了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③  转引自李亦园：《近代中国家庭的变迁》，《李亦园自选集》，第166页。 
    ④  李亦园：《近代中国家庭的变迁》，《李亦园自选集》，第167页。 
    ⑤  Gallin. B, Hsin Hsing , Taiwan : A Chinese Village in Chan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1966, 
P.138.
    ⑥  李亦园：《近代中国家庭的变迁》，《李亦园自选集》，第169页。 
 
    我认为，对中国家庭规模的研究应当注意两个前提，一是只有对各个地区进行
透彻的实证研究以后，才能归纳综合，得出最后的结论；二是必须结合家庭人口数
量和家庭结构类型两个方面，才能对家庭规模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家庭人口数量
与家庭结构类型不一定完全吻合，仅从一个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不完整的。 



    本文拟以定县为中心，探讨20世纪上半期冀中农村的家庭规模及其相关因素，
旨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冀中地区位于平汉线以东、津沪线以西和石德线以北，略呈梯形状，有30余县，
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区在自然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等方
面，是一个具有内在密切联系的社会“生态圈”，故以该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①在30余县中，以定县资料最为丰富。该县在冀中平原
西南部，1926—1937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此举办实验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
调查。以家庭而言，所做调查符合现代家庭的含义，主持其事者李景汉说：“家庭
系包括一切共同生活之人口而言，但佣工及同居之客人未计算在内。凡与本家有密
切之经济关系而且有亲属关系者，虽未在家，计算时亦包括在内，例如在外谋生者
及入学之学生。凡已脱离密切经济关系者，虽在同院居住之父子或弟兄，亦不视为
一家。”②这些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李金铮：《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河北学刊》1998

年第6期。 
②  李景汉：《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社会科学》第2卷第1期，1936年

10月。在1920年以后，凡是社会学、经济学者所做的家庭、人口调查，基本上都对
此做了科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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